关于举办芙蓉学院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的通知
各系：
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广播体操的质量，促进广大同学身心健康的发展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培养集体荣誉感，展现青年学子的精神风貌，经研究，学工部决定于4月下旬举行广播操比赛。具体通知如下：
一、比赛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2年4月下旬；地点：学生公寓三区的篮球场
二、参赛对象：

各系以专业组队参赛，文学与社会科学系5个队、理学系1个队、工程与技术系6个队、经济与管理系5个队、艺术与体育系2个队，每队人数65人（方阵队64人，领操1人）。具体组队如下： 
	系部
	专业班级

	文学与社会科学系
	汉语10级

	
	汉语11级

	
	英语10级

	
	英语11级

	
	法学10、11级

	理学系
	2011级电信、数学、生物、化学

	工程与技术系
	土木10级

	
	土木11级

	
	机自10级

	
	机自11级

	
	2010级计算机、通信、机电、自动化、城规

	
	2011级计算机、通信、机电、自动化、城规、食品、材料

	经济与管理系
	国贸10级

	
	国贸11级

	
	营销10级

	
	营销11级

	
	旅管10、11级

	艺术与体育系
	艺术10、11级、体育10级

	
	音乐10、11级、舞蹈10级


三、比赛办法
1、比赛按抽签的顺序进行，各队于赛前抽签决定参赛顺序；
2、由各队领操的同学指挥（喊口令），每队只做一遍，从进场到出场；
3、运动员必须着装整齐，不得穿皮鞋或戴帽子。
四、评分方法：比赛采用100分制；
（一）、进退场25分：
1、精神面貌：队伍步伐整齐、口号响亮10分（进退场各占5分）；
2、服装整齐、规范10分；
3、参赛人数符合比赛规定5分。参赛人数每少一人扣1分，最多扣5分，缺赛5人以上的，取消比赛资格。
（二）、表演质量75分
1、队列、队形：（20分） 

队容整齐，学生精神振作10分；队形纵横、斜向成直线5分；原地转法节奏正确、队列整齐5分 。
要求：前后左右距离合适、随时调整 

2、做操：（45分）
动作正确性（20）分：动作正确、到位 （四肢曲直、动作幅度、躯干伸曲等的标准度）；
节奏（10分）：指挥的节奏， 动作整齐划一；
动作力度（5分）： 观察动作的力度、协调和连贯。
整体富有表现力（精神面貌）（10分） ：精神状态朝气蓬勃，充满活力，队员的表情等；
3、领操员（5分）：站位合适、口令正确响亮、动作优美、调动队伍有效、合理； 
4、整体印象（5分）。

五、奖励设置
设一等奖二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
承办单位：学生会体育部

